附件1：
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申报目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页码

	1 
	营业执照（机构债权人提供）
申报人有效身份证件（自然人债权人提供）
	
	

	2 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
及有效身份证件（机构债权人提供）
	
	

	3 
	授权委托书
	
	

	4 
	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文件
（如劳动合同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）
	
	

	5 
	证明债权成立、债权金额以及债权相关担保的全部证据材料（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）
	
	

	6 
	债权金额计算明细
	
	

	7 
	
	
	

	8 
	
	
	

	9 
	
	
	

	10 
	
	
	

	11 
	
	
	

	12 
	
	
	


申报人声明：本申报人所提交的上述文件均真实、有效。上述文件与原件相一致，不存在任何变造、伪造等情形，否则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报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

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
附件2：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



    	    在我单位担任        职务，为我单位的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

	
	【单位名称】

	
	（公章）

	
	

	
	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
	



附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


附件3：
授权委托书

委 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如适用）：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电子邮箱：

受 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电子邮箱：


委托人就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（以下称“本案”），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，参与本案。
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.递交、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；
2.参加本案的债权人会议，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，对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、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、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事项投票；
3.代表委托人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作出保密承诺；
4.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务。
特此授权。
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名）（如适用）：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